
“熊大”和“熊二”，不是想用就能用！

以 案 释法释法

漫说民法典

普法讲堂：我国法律保护胎儿的继承权，胎儿出生时

是活体的，可以继承遗产。胎儿是被继承人未出生的子

女，为其保留的遗产份额应当与已出生的子女相当。如

果遗产分割时没有为胎儿保留必要的份额，就要从各继

承人已经继承的份额中扣回。父母没有结婚的，对胎儿

的继承权不产生影响。

遗产分割时
要为未出生的胎儿保留特定的继承份额吗？

法 治 文 化

书画类一等奖

2023年度“青春护航 法润成长”青少年

法治文化作品征集活动获奖作品展

——摘自中国法制出版社《生活中的民法典：看图学法》

【案情简介】

H 公司系《熊出没》原创

动 漫 作 品 的 出 品 方 ，《熊 出

没》作品自 2012 年在央视少

儿频道等 200 多个国内专业

少儿频道开播以来，深受观

众喜爱，取得了较高的收视

率 ，拥 有 一 定 的 国 际 市 场 。

《熊 出 没》片 中 的“ 光 头 强 ”

“熊大”“熊二”等动漫形象通

过多种方式推广运营，具有

良好的社会评价和一定的社

会知名度。H 公司经调查发

现，溧阳 8 家蛋糕店在其店中

销售的蛋糕中使用了“光头

强”“熊大”“熊二”等动漫形

象。H 公司认为，这 8 家蛋糕

店未经许可，擅自使用涉案

侵权产品，构成对其享有的

著作权的侵害，并给其造成

了经济损失，为此，H 公司请

求法院判令溧阳 8 家蛋糕店

停止侵权行为，赔偿经济损

失及合理开支。

【调查与处理】

为了做好“最严格知识产

权保护”与蛋糕店个体工商

户生存利益的平衡，承办法

官决定积极开展调解工作，

一方面向蛋糕店经营者讲解

卡通形象侵权行为应承担的

法律责任、给著作权人造成

的不良影响以及影响食品安

全的风险，晓之以法，动之以

情；另一方面向 H 公司讲解

蛋糕店经营者作为个体工商

户法律意识淡薄的现实情况

以 及 疫 情 对 经 营 造 成 的 影

响 。 经 过 一 天 多 时 间 的 调

解，8 家蛋糕店经营者认识到

了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和

应承担的法律后果，最终与 H

公司达成和解协议，8 家蛋糕

店 均 当 场 履 行 了 有 关 赔 偿

款，并表示以后将停止有关

侵权行为。至此，H 公司与溧

阳 8 家蛋糕店侵害作品发行

权纠纷得到了实质性化解。

【法律分析】

（一）《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著作权法》第十条：发行权，

即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

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

件的权利；展览权，即公开陈

列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的原

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

（二）《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

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

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

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

复制的智力成果。

【典型意义】

涉案“熊大”“熊二”等卡

通形象系以线条、色彩等方

式构成的具有审美意义的艺

术作品，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

美术作品。本案中，H 公司提

交的一系列著作权登记证书可

以证明其系动画片《熊出没》及

其中相应卡通形象的著作权

人，其依法享有的著作权应受

法律保护。本案中，蛋糕店对

外销售了放置有被诉侵权卡通

玩偶的蛋糕，上述玩偶与原告

涉案美术作品的外形特征、服

饰造型、动作神态等极为相似，

因此蛋糕店的上述行为侵害了

原告的发行权、展览权，应当承

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

责任。法官提醒，购买卡通玩

偶或摆件，应通过正当途径购

买正品，对知名度较高的卡

通形象，应审查使用该形象

是否经过授权许可，防止侵

权行为的发生。

（溧阳市人民法院 杨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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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娩出时是死

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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